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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检察工作现代化的理念之下，本文以S市L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践为研究样本，检视重罪案件适用非

羁押强制措施的难点及原因，探索重罪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价值，并以“三个现代化”为落脚点，转

变理念、创新机制、借力科技，从而破除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障碍，最大程度发挥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的效用，促进刑事司法理念现代化和检察履职方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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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rocuratorial work, this paper takes the case data of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L District, S City as research sample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difficulties 
and reasons of applying no-custody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o felony cases, and explore the value 
of applying no-custody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o felony cases. Take the “three modernizations” 
as the goal: changing the concept, innovating the mechanism, and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is way, we hope to break the obstacles of applying no-custody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o felony 
cas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leniency with severity,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concepts as well as procurator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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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诉前羁押率大幅降低，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取保候审等非

羁押强制措施的绝大部分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而对于重罪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羁押仍作为惩治犯罪、保障诉讼进程的应然手段。与轻罪案件相比，重罪案件的犯罪情节严重，案

情疑难复杂，社会关注度较大，对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争议很大。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

提出“检察工作现代化”，7 月下旬，应勇检察长在全国大检察官研讨班上作开班讲话，为新征程检察

工作进一步明确方向。关于诉前羁押的问题，其指出“诉前羁押不是越高越好，也绝不是越低越好。关

键是要遵循司法规律，严格依法办事，注重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检

察工作现代化语境下，本文旨在探索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可行性，分析适用难点及原因，提

出完善路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逻辑。 
目前，我国对轻罪和重罪的划分并无明确法律规定，学界通说认为宜以三年有期徒刑为界来划分。1

为便于研究和阐述，本文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单处罚金等附加刑为轻罪，判处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为重罪。 

2. 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实践现状 

2.1. 轻罪与重罪案件的相关情况 

考虑到重罪案件在刑事诉讼各个环节采取强制措施及诉讼结果情形十分复杂，笔者选取 2020 年以来

S 市 L 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L 院”)刑事案件获一审生效判决的情况、审查逮捕或起诉时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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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我国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亦支持了该观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适用缓刑，刑

法分则规定的罪名中，多数以三年有期徒刑为严重刑事犯罪的量刑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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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羁押而判处三年以上实刑这两类情况作为研究样本。 
2020 年 1 月~2023 年 6 月，一审生效判决中获三年以下量刑的案件占比 85%以上，轻罪案件比例大

幅上升(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tencing of the first instance verdict 
图 1. 起诉获一审生效判决量刑分布情况 

 
就判处三年以上刑罚罪名分布的情况来看，伤人、强奸、抢劫等传统人身暴力犯罪占比下降，仅占

9.13%，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财涉众犯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职务

犯罪等违反经济社会管理规定犯罪占比 51.27% (如图 2 所示)。轻、重罪比例的变化及重罪类型的变化，

大致反映出近年来犯罪结构的变化。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rimes punishable by more than three years 
图 2. 判处三年以上刑罚罪名分布情况 

2.2. 未羁押而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 

2020 年 1 月~2023 年 6 月，L 院起诉时非羁押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28 人，仅占一审判决判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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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有期徒刑总数的 7.1%，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的诉前羁押率远高于总体诉前羁押率水平(如图

3 所示)，反映办案人员对于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措施极为谨慎。这 28 名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中，17 人

系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已经作取保候审，没有移送审查逮捕，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继续对其取

保候审，1 人以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后取保候审，10 人系逮捕后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为取保候

审。这说明，对于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重罪案件，绝大多数对犯罪嫌疑人作了批准逮捕的

决定，逮捕后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而对犯罪嫌疑人变更为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也相对较少。 
 

 
Figure 3. Diagram of crimes punishable by more than three years but not in custody 
图 3. 起诉时非羁押而判处三年以上刑罚的情况 

 
此外，移送审查逮捕时，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而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后又判处实刑

的重罪犯罪嫌疑人有 21 人，绝大多数是由于监管场所为保证疫情期间监管安全导致，收押犯罪嫌疑人采

取先隔离酒店监管、再临时场所羁押观察、后进入看守所的三阶段模式，造成刑事立案之后入所羁押困

难，而审查逮捕时，检察机关依法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作出批捕决定。 
对于重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论是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取保候审，还是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或者

在审查起诉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案例虽然不多，但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逐案分析发现，

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重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尽管指控的罪名可能较

为严重，但由于具备从轻情节，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未造成实际法益侵害后果，过失犯罪，初犯、

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系主犯，但有自首、立功、坦白情节，认罪认罚，有主动退赔退赃、达

成和解等情节，经评估再犯风险较小；第二，个人家庭经济状况因素，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不予以羁押，

如身患严重疾病，家庭困难且是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系有监护条件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在校学生、怀

孕及处于哺乳期的妇女；第三，出于对企业发展保护及进一步推动合规建设的考虑不予以羁押，如公司

管理层、企业经营者等。 

3. 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价值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在强制措施方面即体现为非羁押措施的适用。着眼于新形势下刑事司

法理念和刑事政策发展引领的价值归属，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合理性、可行性及司法效益主

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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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彰显司法文明 

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价值追求即是通过尽量减少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实现对公民人权的司法保障。

[1]从疑罪从无、平等适用考虑，重罪嫌疑人应当与轻罪嫌疑人享有平等的人身权利，不能因为重罪发案

相对较少而忽视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可能。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应用，我国侦查取证

及对违法犯罪打击管控的能力明显提升，运用科技手段管理非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成熟；另一

方面，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危害国家、社会及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的恶性犯罪减少，新类型犯

罪增加，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办理案件，释放更多司法善意，促进刑事和解与社会关系修复，最大限度地

化解矛盾、减少对抗，这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新要求。[2]如 L 院办理的肖某某诈骗案，2 肖某某为获

得钱财用于赌博以及偿还赌债实施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因怀孕取保候审，在审查起诉时处于哺乳期，

肖某某离异，无其他抚养人照顾小孩，检察官释法说理，促使其认罪认罚，促成退赔，达成被害人谅解，

因而对其继续取保候审。 

3.2. 矫正逮捕功能 

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恶”，[3]逮捕的功能是为防止被追诉人逃避或者妨碍刑事诉讼，对被追诉人人

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诉讼举措。[4]如果涉嫌重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存在干扰诉讼的社会危险

性，能够随传随到，并不必然逮捕。因为逮捕属于程序的范畴，刑罚属于实体范畴，逮捕无预先对被追

诉人进行惩罚的功能，更不能将其和判决生效后的监禁刑等同。刑罚适用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惩罚性，逮

捕、羁押措施适用的基本特征在于诉讼保障性，二者所适用的法律，适用的条件，决定的机关以及程序

都有严格区别，无法用同一刑事司法理念来考量。[5]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社会危险性为核心，准确适用

逮捕条件，从而对重罪案件增加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是对逮捕功能异化的纠偏，可以促使逮捕回归其

本来定位。 

3.3. 提高案件质效 

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中，公检法办案人员会更加注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各

个环节的适用，更加注重依法收集和展示证据，更加注重深入细致的释法说理工作，促使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从整体上提升办案质量与效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如 L 院办理的

张某某、王某某等人组织卖淫案，3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虽然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并情节严重，可能判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因其系初犯、从犯，检察官加强释法说理，促使其认罪认罚，经过认真审查判断，

认为王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社会危险性较小，无羁押必要。

虽该案涉及人数较多，但认罪认罚的人占多数，证据收集固定顺利，检察机关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起诉至

法院，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 

3.4. 服务发展大局 

在当前形势下，检察机关必须体现检察担当，积极介入社会治理，创新检察履职方式，推动服务国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疫情期间，S 市人民检察院曾办理一宗水果企业走私案，4该公司通过低报价格进口

榴莲 415 柜，偷逃税款数百万元，情节严重，2 名涉案高管人员被依法逮捕。为避免企业生产停顿带来

的严重影响，检察机关主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认为该案事实已经查清，主要证据已收集完毕，建议

侦查机关将两名高管变更强制措施回归企业。侦查机关根据建议及时对 2 名高管人员变更为取保候审强

 

 

2详见刑事判决书：(2020)粤 0303 刑初 780 号。 
3详见刑事判决书：(2021)粤 0303 刑初 1297 号。 
4检察日报正义网：https://www.163.com/dy/article/GR95PGCR051795VD.html，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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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在保证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企业得以正常生产经营。后来，该企业不仅保证了数千名职

工的稳定就业，还积极帮助 G 市两个贫困县解决了数千吨水果滞销的问题。着眼于促进税收、解决就业，

保障“六稳”“六保”的落实，对于涉嫌重罪的科研人员、企业经营者，依法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可

以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推动企业合规建设，能够彰显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大局的

价值。 
当然，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具体案件的情况，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

当宽则宽，辩证看待与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对危害国家安全、严重暴力、涉黑涉恶、恐怖主义等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的重罪案件以及其他主观恶性大、拒不认罪的案件，坚持“严”的一手决不动摇，该捕即

捕，依法追诉，从重打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而对部分社会危险性不大、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5 的重罪案件，依法落实“宽”的政策，考虑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既是提升刑事司法

现代化治理效能的必然之举，也是服务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刚性之需。 

4. 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难点及原因 

4.1. 基于“经验主义”而限制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涉嫌重罪的被追诉人往往被认为人身危险性比较高，因而适用逮捕措施。仅仅是基

于经验法则将重罪与“社会危险性”划等号，是当前重罪羁押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当面临重罪的指

控，被追诉人不具备“期待可能性”，“更有可能”实施逃跑、串供、干扰作证、毁灭证据等妨碍诉讼

顺利进行的行为。加之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并未要求公开说理，审查报告中对逮捕理由的说明多倾向于对

构罪的分析，而对社会危险性的分析相对不足。虽然社会危险性条件需要客观证据来证明，但是案件承

办人的主观分析与认知占主导地位，所以只要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案件承办人更

多考虑被告人最终被判实刑的可能性极大，而自杀、逃跑、毁灭证据、串供等危险性也较高，在侦查阶

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一直在押及重罪案件“安全顺利”办理，犯罪

嫌疑人是否确实达到了逮捕的条件并以客观证据来证明不重要，案件承办人可以直接根据案情来推定其

社会危险性。 

4.2. 逮捕功能异化的惯性思维长期存在 

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时，案件承办人多考虑到重罪犯罪嫌疑人被判处实刑后，在判决之前被先行

羁押的时间也可以抵折刑期，那么在审判判决之前的羁押无可厚非，这实际上将逮捕的功能异化为刑罚，

特别是不少“准”重罪案件，按照刑法条文本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因为自首、立功、

未遂及其它法定原因被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缓刑，那么先行羁押的时间过长，

法院判决的刑期可能折抵不足，实际上造成了刑罚的不公平。逮捕羁押措施本质上是程序性措施，不应

具有实体属性和惩罚属性，否则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准则。如果逮捕依然作

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来适用，那么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将成为虚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沦为

空谈。 

4.3. 信访和舆情风险压力较大 

相比轻罪案件，重罪案件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更高，案件承办人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大，尤其是有被害

人及利益相关人的案件，信访及舆情风险大大增加，被害人及家属、利益相关人认为不羁押就不可能讨

回公道、一定有司法不公的因素，必须“以关促赔”。从近年来涉案信访及舆情发生情况看，可能判处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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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涉财涉众类案件，

由于涉及面广、被害人多、涉案金额大、资金转移迅速，存在跨区域打击难、追赃挽损比例低等难题，

无法满足被害人追回损失的诉求。就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但只要不羁押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大多数被害人就难以接受，形成了信访或者舆情，有的甚至引发群体性上访、闹访事件，

为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带来压力和阻碍。 

4.4. 既存制度保障力度不足 

一方面是容错机制不够完善。出于对追责担忧的考量，检察官对于重罪案件更加倾向于逮捕，哪怕

经审查认为被追诉人无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是取保候审制度不够完善。取保候审的传统方式为人保和

保证金，方式较为单一。其中，对保证人的追责不足以及监管力量不足导致无法对被保证人实施有效的

监督，容易发生脱保，公安机关需要花费更多的侦查资源和时间成本重新抓捕。有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时认罪认罚并取保候审，但起诉到法院之后脱逃。与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相比，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会增加案件承办人的工作量，同时也减少了

各种可能的风险。 

5. 完善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路径 

以检察工作理念、机制、体系、能力的现代化为导向，落实到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完善

路径，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5.1. 理念的现代化——“两个转变” 

一是推进司法理念的转变。办案人员要切实转变“构罪即捕”“羁押刑罚性”等惯性思维，充分理

解“宽严相济”“人权保障”等内涵，恪守“无罪推定”原则，在重罪案件中准确适用逮捕条件、正确

理解逮捕的功能，以社会危险性为核心，深入剖析重罪案件被追诉人的社会危险性。对于社会危险性大、

采取取保候审等措施不足以防止的，应当逮捕，[6]对主观恶性不大、在案证据已经固定、采取非羁押强

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哪怕被追诉人可能涉嫌重罪，也有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空间，且后续

不影响其判处实刑，达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二是推动公众理念的转变。当前，在一般公众的

意识层面，“构罪即捕”观念根深蒂固，认为不捕就是无罪、不羁押就是没事的认识偏差始终存在，而

重罪案件因其判处的刑罚更重、社会关注度更高等特殊性，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难度更大，更加需要

争取被害人及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办案人员应当通过检察宣传、公开听证、总结并发布典型

案例等各种形式传递宽严相济理念及政策，不断推动社会层面对逮捕羁押认识改造。同时，在个案办理

中通过接访被害人及家属、约见律师，加强释法说理，增进其对刑事法律条文及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与

认可。特别是一些尚未达成退赃、赔偿、和解、谅解的案件，的确由于不具有社会危险性而不应羁押案

件，要把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与促进刑事和解、谅解、退赔结合起来，从恢复社会关系、实现办案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高度来处理好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非羁押的刑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5.2. 机制的现代化——“两个建立”“两个健全” 

一是建立审查逮捕的公开说理机制。通过公开说理的方式，可以倒逼办案人员更加审慎认定重罪逮

捕的必要性，准确把握逮捕的条件，在确认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前提下，

进一步加强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审查，综合考虑被追诉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态度等

因素，准确认定被追诉人的社会危险性，减少“构罪即捕”的做法，[4]促使逮捕回归诉讼保障的功能定

位，从制度上稳妥增加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的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对批准逮捕决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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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说理，也提升了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性，促进了未决羁押的现代化，体现了对人身自由的尊重。二是

建立案件办理的容错机制。建立一个明确清晰的客观判定标准，而不是从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产生意想

不到的后果出发简单考量过错，对于审查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如果检察官能证明对被追诉人作

出不捕或者变更羁押措施的决定或建议前，尽到了合理的社会危险性审查和注意义务，即使后续被追诉

人出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发生了新的社会危险性，也不宜追究办案人员责任，可以重新启动逮捕程序，从

而消除办案人员在对重罪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时的心理顾虑。三是健全重罪羁押听证机制。不捕关

乎当事人合法权益、关乎司法公平正义，应当发挥制约监督作用。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经审查拟因

无逮捕必要不逮捕且需进一步评估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重罪案件，应当进行听证。优化重罪羁押听

证程序的设计，保证相关当事人尽量地参与听证会，确保各方充分陈述，并由案件承办人、公安机关对

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承担举证、说明责任，同时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等参与听证，听取多方

意见。四是健全侦监协作配合机制。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运作，加强与公安机关在办案中

的衔接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完善提前介入机制，就重大疑难案件证据、是否需要羁押等与公安机关开

展会商，达成共识，开展“呈捕必要性预审查”，引导捕前分流过滤。引导公安机关收集社会危险性证

据，督促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前端环节就积极促成和解、谅解、退赔，并将该等情节作为认罪认罚从

宽处罚及取保候审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已经逮捕的重罪嫌疑人在批捕后的继续侦查期间，检察机关定

期跟进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情况，在确保证据收集到位的基础上审查社会危险性，必要时建议公安机关

变更强制措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双方定期共同分析研判重罪羁押案件情况，对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

押强制措施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进行磋商并研究解决方案，确保重罪案件规范、准确适用强制措施。 

5.3. 能力、体系的现代化——“两个赋能” 

一是科技赋能量化评估体系。在量化评估方面，当前多地已出台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实施

细则，将量化评估结果作为检察官作出逮捕决定或相对不捕决定的重要依据。笔者建议，对于可能判处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可依据当地的量化评估实施细则制作《社会危险性评估量化表》并嵌入

案件管理系统，使社会危险性评估更准确客观，也为后续的案件评查、倒查追责提供依据。从长远来看，

未来量化评估改革的方向，可以围绕信息化建设，考虑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监测，探索典型案例、指

导性案例、分析案件，进行算法评估与风险预测，动态调整参数、要素以及权重比例，逐步推动构建社

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智能化应用模型，为提升重罪案件的社会危险性评估精准性提供科学依据。[7]二是科

技赋能取保候审管理体系。2022 年 9 月，“两高两部”印发《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取保候审规定》)，明确“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适用取

保候审”。为进一步降低非羁押人员诉讼保障风险，各地可在《取保候审规定》的基础上出台细化规定，

以科技赋能司法，构建非羁押措施的社会支持体系。一方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

通过电子围栏、电子手铐、电子脚镣等实现实时定位监控，即时查询历史轨迹、即时预警提醒等多重功

能，探索建立“非羁押人员智能化监管”，尤其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也

能做到不关人也能管住人，仍然可以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案件的办理质效，该做法已在山东、浙

江等多地初见成效。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法治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市域治理体系相结合的新路径，打造全

方位取保候审智能管理体系，从滚动监测到质量把控，再到问题监督，严格把控取保候审审核、执行、

变更等环节，提升取保候审的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取保候审规定》进一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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